

安老服務

康復服務

家庭服務

兒童及青少年

回覆投訴的經驗分享





機構回覆撮要：

 你曾向(一年前致電)本院作出投訴，院長已電話
回覆了你，社署牌照部督察亦就你的申訴作出調
查；

 基於你是次的申訴內容重覆，而本院及社署牌照
部亦已作出跟進，故本院並沒有進一步資料可以
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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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(1)護理安老院
投訴事項：

投訴人寫了79頁信給委員會，共投訴機構18項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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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是次投訴中，機構已按委員會處理投訴程序以書
面回覆投訴人；

但機構的回覆沒有提供進一步資料，未能具體地
回應投訴人的投訴內容，引致投訴人更加不滿；

委員會未能了解事件及機構是否已作出悉切跟進。

個案(1)護理安老院



機構回覆撮要：
活動獲得社會賢達贊助，由董事、贊助商送贈禮
品，並非濫用公帑；

投訴事項均與事實不符，敬請明察秋毫，以正視
聽。

學習重點：
機構回覆過於空泛，沒有提供相關活動的具體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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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(2)護理安老院
投訴事項：

服務單位使用整筆撥款的資源以舉辦非資助活動。



個案(3)護理安老院

投訴事項(1)：

家人到院舍探望服務使用者時，發現服務使用者身上
有糞便，家人向職員表達不滿時，職員態度差。

機構回覆撮要：

 護理員遂即時安排服務使用者沐浴及更換衣服；

 院長於當日下午回院舍後，主動向你查問情況；

 院長知悉事件是護理員大意所致時，已即時向你致
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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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 聆聽投訴人的不滿及向院舍職員查證

(「公平、公正」的態度迅速處理)；

 承認職員有疏忽 (有承擔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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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(3)護理安老院



個案(3)護理安老院

投訴事項(2)：

機構在沒有知會保證人及取得其同意下，就服務使
用者懷疑被虐待事件報警。

機構回覆撮要：

 保證人投訴院舍虐待服務使用者，按社署安老院
牌照事務處來函，指示院舍應根據「處理虐老個
案程序指引」報警求助，以安排服務使用者到醫
院接受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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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明確解釋機構職員是根據相關的程序及指引去
處理事件。

個案(3)護理安老院

懷疑虐老是嚴重事件，絕不容許在院舍發生，
所以讓警方介入處理，徹查此事，做法完全正
確。



個案分享-康復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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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(1)日間中心暨宿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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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1)

2017年X月至X月經常找護理員帶中心的學員到運
動室在沒有物理治療師在場下，使用跑步機之類
的hi tech 高危儀器。



個案(1)日間中心暨宿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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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撮要：
中心提供訓練給護理員；
物理治療師會為個別學員進行能力及需要評估，
及評估各類運動器材的性能及功能，始分配予
員工執行；

按紀錄，中心未有安排護理員使用指定由物理
治療師使用的器材提供訓練；

同意物理治療師需加強監察運動訓練服務。



個案(1)日間中心暨宿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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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 只回應護理員曾接受訓練 (包括跑步機 ?)

 物理治療師有為學員及各類運動器材作出評
估，才分配工作給護理員(可否單獨 ?)



個案(1)日間中心暨宿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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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2)：

於2017年期間，物理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助理在
工作時間躲在中心的X樓，用自己的平板電腦
看網上電影。

機構回覆撮要：
管理層會巡查服務，但未發現上述情況；
中心會加強巡查次數，以確保員工緊守崗位。



個案(1)日間中心暨宿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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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清楚解說中心管理層備有督導員工的指引，並
主動作出檢視有關的方法。



個案(2)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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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1)：

六名護理員不是如高級服務經理所說，固定的
兩人成一小隊，實際上每次都是不同護理員組
合，又不停換護理員，沒人能把功夫做得純熟。



個案(2)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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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撮要：

投訴人要求服務單位派出固定復康照顧員上門提
供個人照顧及接送服務，經理2017年x月x日曾親
身清楚解釋服務是因應運作需求而編排人手，恕
本機構未能配合所需。

學習重點：

透過職員親自解釋人手編制，備存紀錄，沒有帶
來進一步投訴。



個案(2)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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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2)：

在「服務須知」上錯漏百出，而有關於(九)工作
安全又不引用政府指引。

機構回覆撮要：
「服務須知」確實出現編號出錯，已即時作出
更新；
關於(九)工作安全是依據勞工處所制訂有關職
業安全及健康的法例/指引及專業人士制定有關
之指引。



個案(2)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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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態度正面，有錯即改；

清楚解說參照相關部門/團體的指引。



個案分享 - 家庭服務



個案(1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機構回覆撮要：

小冊子主要是向區內居民宣傳每季中心的活動；

接待處職員即時回答簡單查詢，避免延誤，如
查詢活動詳情則交由負責社工解答；

積極檢討應否在小冊子上註明負責社工；

加強培訓接待處職員回應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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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1)：

通訊小冊子上的活動沒有註明負責社工。



機構回覆撮要：

所有活動查詢及報名均由接待處職員處理，職員
先查閱活動記錄表以確保仍有名額；

至於中心及其他單位合辦的活動，名額會平均分
配各單位，如某單位仍有餘額便再作分配。因此，
如中心名額已滿但仍有報名，職員需時向負責社
工查詢，才可告之有關的名額數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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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2)：

接待處職員沒有即時告知報名人士活動已額滿。

個案(1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

機構回覆撮要(續)：

是次事件如帶給閣下混亂的感覺，中心對此感到
十分遺憾；

我們會檢討合辦活動的報名安排，如中心名額已
滿，會清楚向報名人士解釋名額分配情況，讓其
自行決定會否等待查詢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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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(1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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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迅速處理投訴，作出調查及回覆投訴人；

回覆信用詞適當，語調誠懇，既能清楚陳述機
構觀點和服務程序，亦能尊重投訴人的意見；

回覆信內容包括改善措施或方案；

前線員工是提供優質服務的第一線，給他們適
切的支援及培訓，能減低投訴出現的機會。

個案(1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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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1)：

投訴人已清楚告知社工申請區外調遷的原因，
唯社工仍在一星期內重覆四次詢問，卻一直沒
有處理。投訴人約一個月後向社工查詢申請調
遷的進展，社工聲稱已替其致函房署。但投訴
人從房署經理A得悉沒有收到社工的信件。社工
才改口表示無需寫信給房署，只是致電房署了
解其調遷資格，澄清他只合資格申請區內調遷。
投訴人不滿社工說謊。

個案(2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

26

機構回覆撮要：

根據檔案記錄，社工在x月x日發信給房署經理
A，提出你要求區外調遷，並請房署作初步評
估。因為這是一般申請房屋協助的程序；

隨後房署在x月x日回信要求我們對你的調遷申
請作出推薦。同日，社工致電A作澄清。A表示
你的理據不足以支持區外調遷，但認為區內調
遷的可能性較高。

個案(2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

機構回覆撮要(續)：

基於社署與房署的合作指引，居民提出區內調
遷申請不需由社工推薦，可以直接由房署內部
安排，故社工於x月x日回信請房署繼續跟進；

由於你提到A答應你可以區外調遷，為免溝通
問題，本人（調查員）親自於x月x日致電房署
經理A，其答覆與社工收到的一樣，房署會處
理你的區內調遷申請，並不需要社工書面推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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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(2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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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機構根據個案文件的記錄，以證明社工曾作出跟
進，並沒有說謊。負責調查的職員亦親自與房署
聯絡，以查證投訴事項。

個案(2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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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2)：

投訴人要求社工協助申請食物及奶粉援助。但半
個月後仍沒有消息，追問下社工堅稱應由「社會
保障辦事處」跟進有關申請。但投訴人向學校社
工查詢後得悉需要由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」社工
申請，於是再向中心社工提出要求，但該社工態
度惡劣，仍然不肯幫助申請食物及奶粉。

個案(2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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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撮要：

由於你們正領取綜援，當中金額包含日常食物支
出，根據「食物銀行」指引，是需要由社署社會
保障部證明有特殊原因及作出推薦；

你提到「學校社工表示需要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作出申請」，這個說法也部份正確，但只適用於
沒有領取綜援的家庭因突發事情而需要食物援助。

個案(2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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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舉出申請相關服務的指引以證明社工的處理恰
當；

調查員直接聯絡房署了解事件，給投訴人「公
平、公正」地處理投訴的觀感；

給服務使用者提供清晰的資訊及與他們保持有
效的溝通，能減低投訴出現的機會。

個案(2)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

兒童及青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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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1)：

投訴人使用服務單位自修室温習。三位職員
沒有敲門便進入自修室，並悄悄地監視投訴
人。

投訴人不滿：

(a)三位職員的舉動，認為他們沒有禮貌；

(b)職員突然向投訴人大聲呼喝，態度惡劣地

質問投訴人在自修室做甚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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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2)：

投訴人向機構總辦事處反映上述事件後，服
務單位主任致電聯絡投訴人，投訴人不滿主
任的態度和言論。言談間投訴人感到被威嚇，
令投訴人不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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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撮要：

- 本人與總辦事處負責投訴事宜之同工了解投
訴詳情，明白閣下之訴求;

- 與被投訴之同工作督導;

- 在會議中討論如何提升顧客服務質素;

- 曾致電兩名事發當日一同使用自修室之服務使
用者，了解他們目賭之情況以作客觀之參考，
惟他們描述與閣下略有不同;及

- 本人亦於20xx年x月x日親自致電閣下聽取意見
及向閣下致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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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撮要(續)：

承諾跟進:

加強培訓同工與服務使用者之溝通及顧客服
務態度；

檢討自修室之使用守則及張貼於當眼處；

接納閣下建議在自修室加裝閉路電視；及

在服務單位會議向全部同工提出顧客服務態
度之重要性及日後之培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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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1.負責投訴事宜作出一連串跟進，包括：

了解詳情、督導同工、開會討論及親自致電

投訴人聽取意見；

2.客觀證據：兩名自修室服務使用者

3.沒有與投訴人爭拗職員的態度是否欠佳，但

因應投訴人「感到三名同工之態度欠佳」，

向投訴人致歉；及

4.承諾作出四項改善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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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1)：

學校社工一直未有積極協助同學A處理其情緒
問題、導致同學A的數年治療空白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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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撮要：

提供心理輔導服務

20xx年x月開始，學校社工跟進同學A的個案，
面談、電話聯絡、電郵、與學校班主任、輔
導老師及臨床心理學家聯絡，直至20xx年x

月為止共 80 次。



轉介私家精神科醫生

在20xx年x月，因應同學A情緒不穩，學校社工

向學校推薦同學A申請校內基金，資助其接受

私家精神科治療，由20xx年x月至x月共13次。

提供相關資源

在3年內，學校社工竭力每年為同學A向學校申

請資助，包括堂費冷氣費及上述精神科及心理

治療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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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提供詳細資料以證明社工一直積極處理個案，
而不是從服務成果看社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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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事項(2)：

學校社工因應投訴人的致電，答允往學校附
近的公園尋找當時正情緒不穩的同學A，但最
後同學A自行回校。投訴人認為社工當日未有
離校找同學A。投訴人不滿社工缺乏誠信和未
有在同學A處於危機時，作出適當介入及事後
跟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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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撮要：

就學校社工當時出外尋找的時間和速度未能
達到吳先生所期望，希望吳先生理解，按當
時情況，學校社工一面需先致電聯絡同學A，
同時須與學校了解，先在校尋找，以確定同
學A不在校，須與學校商討共同分工處理。

本人已提醒學校社工，並加強督導及支援。
將來，本服務就處理危急事件的緩急程序、
執行細節上會作更靈活調節，使更能保障同
學的人身安全，避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，並
對家長作出適當的解釋和令其感到安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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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回覆(續)：

學校社工在處理個案的安排，引致投訴人的擔
心，本人深表歉意。

本單位建議以下輔導目標：

1.支援同學A的情緒及考試壓力;

2.輔導同學A的未來學業方向及生涯規劃;及

3.發掘合適的青年輔導服務作長期跟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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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：

解釋社工當日處理事件的步驟；

引致投訴人的不滿，機構表示歉意；

訂立具體輔導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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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方法 (全面、多角度)

調查時間 (具彈性的時限)

處理投訴內容(前因後果、情理兼備)

跟進計劃 (接納意見、監察有責)

管理者的角色 (預防/減低投訴)

總結


